
  2025一院香繪畫比賽 
活動簡章 

 
一、活動宗旨 

以藝術家的眼光，重新觀看城市與建築的風景。邀請民眾、繪畫愛好者與在

地學子，一起在《一院香》基地周邊寫生，將芒果樹作為核心靈感，描繪他

們心中的芒果樹樣貌，不止用筆觸記錄生活風景，也感受「三分鐘生活圈」

的城市美學。 

 

二、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承億建設 

 

三、活動報名 

時間：114年 11月 4日（二）至 114年 11月 19日（三） 

掃描 QRCode或點選線上表單連結 

線上表單：https://forms.gle/e6ByL5xEFw4mJxB88 

 

 

四、繪畫主題 

【現場城市寫生】畫見一院香：繪製芒果樹、比賽區域內之景物及周邊街道景色。 

【線上徵稿】幸福從嘉開始：連結嘉義在地特色，描繪心中的嘉義印象。 

 

五、活動資訊 

【現場城市寫生】 

報到時間：114年 11月 23日（日）8:30-9:00 

比賽時間：114年 11月 23日（日）9:00-12:00 

比賽地點：嘉義市西區上海路 316號（承億一院香接待中心） 

※需攜帶參賽者健保卡至服務台核對組別 

※主辦單位提供八開畫紙乙張 

※請自備畫板、畫架、畫筆等繪畫用具 

 

【線上徵稿】 

收件時間：114年 11月 14日（五）至 114年 11月 24日（一）止 

送件方式：郵寄或親送至「承億建設公司總部」，地址為 600嘉義市東區啟明路

136號，並註明「一院香繪畫比賽參賽作品」 

※自行購買四開畫紙並下載線上參賽者資訊表，填寫完畢後實貼於作品背面，參

賽者姓名及家長姓名欄位需親自簽名。 

※下載線上參賽者資訊表 

 

https://forms.gle/e6ByL5xEFw4mJxB88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T-Y8ZIB6Nim2U_JBhBdaW1aRcypJIv/view?usp=sharing


六、組別及獎項 

【現場城市寫生】 

每組取一、二、三名各 1位，並於現場隨機抽選 7名參賽者獲得精美好禮。 

1. 現場著色組：嘉義市幼兒園至國小低年級 

2. 現場寫生 A組：嘉義市國小中年級 

3. 現場寫生 B組：嘉義市國小高年級 

 

【線上徵稿】 

每組取一、二、三名各 1位，並於承億建設 FB粉絲專頁票選人氣獎 1名。 

1. 線上國中組：全國國中在學學生 

2. 線上高中組：全國高中在學學生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現場著色組 2,000 1,000 500 

現場寫生 A組 2,000 1,000 500 

現場寫生 B組 2,000 1,000 500 

線上國中組 6,000 3,000 1,500 

線上高中組 6,000 3,000 1,500 

 

 獎品 人數 

現場抽獎 

承億文旅住宿券 1人 

兒童相機 1人 

手札及色鉛筆套組 5人 

線上人氣獎 承億文旅環島套票 1人 

 

七、評選方式 

1. 主題詮釋 

2. 創意與表現力 

3. 色彩構圖 

※各組採分級評審，優勝名次將會透過承億建設 FB粉絲專頁、電話及電子郵件

公布。 

 

八、城市藝術展 

1. 主辦單位有展覽、攝影、出版、宣傳，再製之權利。 

2. 所有參賽作品收錄成電子畫冊，命名為「畫見嘉義．生活《一院香》」 

3. 參賽作品將於 114年 12月 14日（日）至 114年 12月 22日（一）展出於一

院香 1F接待中心（嘉義市西區上海路 316號），展覽結束後參賽者可自行領

回作品。 



 

九、參賽規範 

1. 現場寫生創作一律使用主辦提供之八開畫紙乙張，線上繳件需自行購買四開

畫紙。 

2. 現場寫生參賽者需自備畫板、畫架、畫筆等繪畫用具，於活動開始前三十分

鐘內報到，至服務台核對健保卡，並領取圖畫紙。 

3. 現場寫生參賽者應於當天活動結束前完成戶外寫生作品，且完整填寫圖畫紙

背面之參賽者訊息表，在活動截止前交予現場工作人員。 

4. 線上徵選作品請自行列印參賽者資訊表，填寫完畢後實貼於作品背面，參賽

者姓名及家長姓名欄位需親自簽名，作品未檢附資訊表則失去評選資格。 

5. 請將作品以掛號郵寄或親送至「承億建設」，地址為 600嘉義市東區啟明路

136號,並註明「一院香繪畫比賽參賽作品」 

6. 可使用蠟筆、水彩、壓克力顏料、廣告顏料、粉彩、水墨、色鉛筆、彩色筆、

麥克筆、炭筆、鉛筆、鋼筆、原子筆、自來水筆等。 

7. 各組優勝名次將會透過社群平台、電話及電子郵件公布。 

8. 參賽作品需為參賽者單獨創作，如有臨摹、冒名頂替、AI生成或成人加筆均

不予評選，冒名頂替之作品將追究責任。 

9. 主辦單位有展覽、攝影、出版、宣傳，再製之權利。 

10. 參賽作品將於 12/14-12/22展出於一院香 1F接待中心，展覽結束後參賽者可

自行領回作品。 

11. 參賽作品需為參賽者單獨創作，如有臨摹、冒名頂替、AI生成或成人加筆均

不予評選，冒名頂替之作品將追究責任。 

12. 本活動若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於社群平台隨時修正。 


